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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臺北市停車場營業登記辦法」部分條文修正總說明 

 

一、臺北市停車場營業登記辦法前經本府於九十六年九月

五日訂定發布，其後歷經九十八年十一月三日、一０

三年二月十三日兩次修正，現為改善實務運作常見問

題，及配合推動本府揭露即時格位資訊政策，給予民

眾完整停車場資訊，爰修正本辦法部分條文。 

二、本辦法部分條文修正重點說明如下： 

(一)修正條文第四條：為確保申請經營停車場時其書

面文件與現況相符，以改善書面審查無法遏阻停

車場經營業有違規變更之問題，爰增訂現場勘查

之規定。 

(二)修正條文第六條：配合一０七年修正公布之臺北

市消費者保護自治條例第四條第一項將非屬建築

物範圍之消費場所納入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之

範圍，且該自治條例第四條第五項授權訂定之臺

北市消費場所強制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實施辦

法業於一０九年九月二十二日修正發布，將原訂

應投保之「室內營業性停車場」修正為「營業性

停車場」，爰於第一項第二款新增「投保公共意外

責任保險文件」等文字；另為使本府政策推動更

加順利（如揭露即時格位資訊政策），增訂第一項

第三款申請人應配合本府政策提供本市停車管理

工程處（以下簡稱停管處）公告之文件。 

(三)修正條文第七條：配合第四條第一項增訂現場勘

查之規定，爰於第七條新增第三款，明定現場勘

查之待改善事項，經通知限期改善，屆期未改善

或改善不全者，駁回其申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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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修正條文第八條：為鼓勵停車場經營業依第六條

第一項第三款規定配合本府政策（如揭露即時格

位資訊政策），明定申請人依第六條第二項檢附之

證明文件所載得使用該土地或建築物期限未滿五

年者，以該證明文件所載期限為核准上限，以示

明確。 

(五)修正條文第十四條：本條各款容有合法行政處分

之廢止或違法行政處分之撤銷之情形，爰將本條

本文及第三款新增廢止之文字；另依行政程序法

第一百三十條第一項規定，行政處分經撤銷或廢

止確定，或因其他原因失其效力後，而有收回因

該處分而發給之證書或物品之必要者，行政機關

得命所有人或占有人返還之，爰參照第十一條文

字，於本條本文新增相關規定。 

(六)修正條文第四條至第七條及第十四條：依現行法

制體例於各款次後加具頓號。 

三、本案業經本府一０九年十月十三日府法綜字第一０九

三０四七三二三號令發布。 


